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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1日是春分节气。这一天，我国民间有立蛋
习俗。3月20日，在山东省枣庄市江山实验学校，小学
生们在展示绘制的“彩蛋”。 新华社发

针对扫码消费“强制
关注”乱象，国家互联网信
息办公室新修订的《互联
网用户公众账号信息服务
管理规定》明确提出，未经
互联网用户知情同意，不
得以任何方式强制或者变
相强制订阅关注其他用户
公众账号。中国消费者协
会发文明确，强制扫码点

餐、强制关注公众号或授
权个人信息的行为违反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

受访专家及相关部门
表示，“扫码关注”不应成
为消费场景中的“单选
题”，消费者、商家与监管
部门均需有所作为。

消费者要提高保护个
人信息安全的意识。上海

市消保委建议，消费者重
视保护个人信息，如果遇
到个人信息被过度收集或
不当使用，可以拨打 12345
向网信、市场监管等部门
举报，亦可向消保部门投
诉或反映。

商家应自觉提供线上
扫码、线下人工等多种途径。
据新华社

新华社电 针对近期公
众关心的流感防治热点问
题，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
国家流感中心主任王大燕
20日表示，继此前我国流感
活动水平有所升高后，目前
已监测到有几个省份流感活

动高峰出现拐点，开始下降。
“今年较往年约晚 2个

月进入流感流行季，本次流
行的流感病毒以甲型H1N1
亚型流感病毒为主，其次为
甲型H3N2亚型流感病毒。”
王大燕表示，主要有两方面

的原因，一是因为防控新冠
病毒的措施同时对季节性流
感防控也非常有效，使得流
感等其他呼吸道病毒流行受
到一定程度压制；二是由于
近 3年甲型H1N1亚型流感
病毒未在我国流行，导致人

群对流感病毒的预存免疫力
有所降低。

专家提示，面对流感流
行，公众应坚持做好个人防
护，勤洗手、戴口罩、勤通风，
尽量避免去人群聚集场所。
若出现流感样症状，应避免带

病上班、上学，接触家庭成员
时需戴口罩。对于尚未接种
流感疫苗的孕妇、老年人、慢
性病患者、低龄儿童等高风险
人群，建议在流感疫苗可及的
情况下积极接种，仍能起到很
好的预防保护作用。

中疾控专家回应近期公众关心的流感防治热点问题

本轮流感高峰在部分省份已开始下降

停车缴费、点餐、购物……如今，扫码支付代替人工服务已然成为一种日常，但这
种本该“提高效率”“便捷快速”的消费方式，却因为部分场所设置的通过关注公众号来
缴费、被迫授权个人信息、日常频繁推送广告等情况，给不少消费者带来困扰。

“强制关注”公众号 被迫授权个人信息 日常频繁推送广告

扫码消费“二维码”变“拦路码”

今年2月，上海市民赵
先生和家人前往江苏省常
熟市游玩。在当地一家商
场用完晚餐后，他开车出
地下车库。商场方面提示
要扫码缴费，赵先生扫了
一下才发现要先关注商场
的微信公众号，再点击其
中的停车缴费菜单跳到小
程序才能完成付费。

记者走访发现，这是一
个普遍现象，很多商场都有

自己的缴费规则。有的要
先扫码关注商场的公众号，
并注册会员才能拿到积分
来抵扣停车费，有的要先关
注一个第三方公众号，还得
授权“获取你的手机号”才
能完成缴费流程。不论是
商场公众号还是提供缴费
服务的第三方公众号，后续
都会不时推送各种广告。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与停车“扫码烦”相似的餐

厅点餐、购买奶茶、排队等
位、购物优惠等场景中，消
费者几乎都会被引导扫二
维码，扫码后页面会直接跳
转到“注册会员”或“微信快
捷登录”的页面，消费者必
须同意个人信息授权后才
能进行点单或领取优惠
券。消费者邹女士说：“不
知不觉间，发现自己关注了
一堆公众号，还总被推送各
种垃圾广告，烦不胜烦。”

■现象 扫码消费“强制关注”公众号

“扫码点单关注公众
号”这一看似“常规”的做
法，却很可能存在信息泄
露风险，涉嫌侵权。

——“形式上自愿、实
质上强制”的交易行为，或
侵犯消费者的公平交易
权。同济大学法学院多元
解纷法治研究中心主任徐
文海表示，这种强制扫码
关注的消费服务方式，一
定程度上侵犯了消费者的
公平交易权，“《中华人民
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明确规定，经营者不得

利用格式条款并借助技术
手段强制交易，强制扫码
关注对部分不愿意扫码的
消费者而言是不公平的”。

——“没法拒绝的被
营销”，是对消费者自主选
择权的不尊重。不少消费
者反映，“明明就是停车缴
费、吃饭付钱，后续却会被
频繁地推送各类营销信
息”。盈科网数合规中心副
主任郭卫红说，《网络交易
监督管理办法》规定，网络
交易经营者未经消费者同
意或者请求，不得向其发送

商业性信息，“不少商家并
未给予消费者‘拒绝被营销’
的选项，消费者即使同意也
是在非自愿的情形下形成
的，此举是对消费者自主选
择权的不尊重”。

——过度索取信息，
增加了消费者信息泄露的
风险。北京京大（上海）律
师事务所律师程治国表示，
一旦商家对数据保管不善，
消费者还要承担个人信息
泄露、丢失的风险，“扫码消
费模式不应变成获取用户
个人信息的工具”。

■风险 “强制关注”存风险涉侵权

■治理 扫码消费不应成“单选题”

立蛋迎春分

新华社电 中国民用航
空局3月20日发布《关于“3·
21”东航MU5735航空器飞行
事故调查进展情况的通报》。

通报说，2022年 3月 21
日，东方航空云南有限公司波
音 737-800型客机（注册号
B-1791），执行MU5735昆明
长水机场至广州白云机场国
内定期客运航班。13时16分
飞机从昆明长水机场起飞，64
分钟后偏离巡航高度8900米
快速下降，坠毁于广西壮族自
治区梧州市藤县埌南镇莫埌
村附近。机上123名旅客、9
名机组成员全部遇难。

中国民用航空局依据中
国民航规章《民用航空器事
件技术调查规定》（CCAR-
395）和《国际民用航空公约》
附件13《航空器事故和事故
征候调查》的有关规定，会同
有关部门对事故开展了深
入、细致、严谨的技术调查工
作。一年来，技术调查组对

飞机残骸进行详细检查，确
定坠地前飞机关键操纵部件
可能的工作状态，对 100余
件重要残骸进行实验，分析
损坏原因；对机组成员的资
质能力、航班运行、飞机适航
维修、航空公司组织管理等
情况开展调查；对空中交通
管制服务，机场地面保障，旅
客、行李、货邮的安检和装
载，危险品载运等情况开展
调查；结合相关数据对飞机
最后阶段飞行状态进行分
析，使用飞行模拟机和真机
开展模拟验证。

截至目前，技术调查组
开展了现场勘查、资料检查、
人员访谈、实验分析等大量
工作，但由于本起事故非常
复杂、极为罕见，调查还在持
续深入进行中。后续，技术
调查组将在前期工作基础上
继续开展原因分析及实验验
证等工作，并根据调查进展
情况及时发布相关信息。

民航局发布《关于“3·21”东航MU5735航空器飞
行事故调查进展情况的通报》
事故复杂极为罕见，调查还在持续深入进行中


